
住宿条款 
2026 年 2 ⽉ 28 ⽇ 

本住宿设施名称：Villa El Cielo Myoko 
第⼀条（适⽤范围） 
本住宿设施与住宿客⼈之间订立的住宿合同及与此相关的合同，均应依照本条款执⾏。对于
本条款未规定的事项，应适⽤法律法规（包括法律法规及其依据的其他规定，下同）或⼀般
公认的惯例。 
２ 本住宿设施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及惯例的情况下，若同意特别约定，则该特别约定优先于
前款规定。 
 
第⼆条（住宿合同的申请） 
申请与本住宿设施订⽴住宿合同者，应提供以下信息： 
（１）住宿者姓名、联系⽅式   
（２）住宿⽇期及预计到达时间   
（３）住宿费⽤（原则上以销售⽹站公布的住宿费⽤为准。）   
（４）其他本住宿设施认为必要的事项   
２ 住宿客在住宿期间提出延长住宿的申请，且超出前项第２号所列日期的，本住宿设施将
视为新的住宿合同申请处理。   
 
第三条（住宿合同的成⽴等） 
住宿合同⾃本住宿设施接受前条所述的申请时成⽴。但若本住宿设施能证明未接受该申请，
则不在此限。 
２ 根据前款规定成⽴住宿合同后，请于本住宿设施指定的⽇期前，⽀付本住宿设施规定的
订⾦（以住宿期间的住宿费⽤为限）。 
３ 订⾦⾸先⽤于抵充住宿客最终应⽀付的住宿费⽤。若发⽣适⽤第六条及第⼗⼋条规定的
情形，则按违约⾦、赔偿⾦的顺序抵充，若有剩余，将在第⼗⼆条规定的费⽤⽀付时返还。 
４ 如未依第２项规定于指定⽇期前⽀付订⾦，住宿合同即失效。但仅限于本住宿设施事先
告知住宿客⼈订⾦⽀付期限之情形。 
 
第４条（免除订⾦⽀付之特别约定） 
尽管有前条第⼆项的规定，本住宿设施可在合同成⽴后同意免除该项订⾦⽀付的特别约定。 
２ 在同意住宿合同申请时，若本住宿设施未要求⽀付前条第⼆项的订⾦，或未指定该订⾦
的⽀付期限，则视为已同意前项的特别约定。 
 
第四条之⼆（要求配合设施内感染预防措施）   
本住宿设施可要求拟住宿者配合《旅馆业法》（昭和 23 年法律第 138 号）第四条之⼆第⼀项
规定的措施。   
 
第五条（住宿合同的拒绝）   
本住宿设施在下列情况下，可能拒绝签订住宿合同。 
（１）住宿申请不符合本条款规定时。   
（２）因客房已满⽽⽆空房时。   
（３）拟住宿者被认定可能从事违反法律法规、公共秩序或良好곽俗的住宿相关⾏为时。   



（４）拟住宿者被认定符合下列⼀⾄三项情形时。 
⼀．《防⽌涉黑⼈员不当⾏为等法律》（平成 3 年法律第 77 号）第 2 条第 2项规定的黑社会

组织（以下简称“黑社会组织”）、同法第 2 条第 6项规定的涉黑⼈员（以下简称“涉黑⼈员”）、

涉黑⼈员或黑社会组织相关⼈员及其他反社会势⼒ 

⼆．由黑社会组织或涉黑⼈员⽀配其业务活动的法⼈或其他团体 

三．法⼈中存在符合涉黑⼈员定义的董事 
（５）住宿者对其他住宿客⼈造成严重骚扰的⾏为。此外，本住宿条款附则第 2 条所列、厚
⽣劳动省公布的《旅馆业法》第 5 条第 1 项第 2 号（违法⾏为等）可能适⽤的具体事例（包
括住宿者先⾏实施的情况）也包括在内。 
（６）拟住宿者属于《旅馆业法》第 4 条之 2 第 1项第 2 号规定的特定传染病患者等（以下
简称“特定传染病患者等”）时。 
（7）在住宿过程中发⽣暴⼒要求⾏为，或被要求承担超出合理范围的负担时（但若住宿者
依据《消除基于残疾的歧视促进法》（平成 25 年法律第 65 号，以下简称“残疾⼈歧视消除
法”）第 7 条第 2项或第 8 条第 2项的规定，要求消除社会障碍的情况除外）。 
（８）住宿者对本住宿设施提出的要求，若该要求因实施该要求所导致的负担过重，可能严
重妨碍对其他住宿者提供住宿服务，且该要求符合《旅馆业法施⾏规则》第５条之６的规定
（本住宿约款附则３条亦照原样记载）时，且该要求被重复提出时。 
（９）因天灾、设施故障或其他不可抗⼒原因⽆法提供住宿时。 
（10）住宿者对本住宿设施的员⼯及其他住宿者实施辱骂、暴⼒、威胁、敲诈、欺诈⾏为，
或Ꝛ时间拘束本住宿设施的员⼯，或妨碍本住宿设施员⼯业务等，被认定可能扰乱本住宿设
施内正常运营时。 
（11）拟⼊住者在社交媒体服务（SNS）或论坛等平台上，对本住宿设施的员⼯及其他住客
进⾏诽谤中伤，或发布与事实不符或带有恶意的内容时。 
（12）住宿者处于醉酒状态等，可能对本住宿设施的员⼯及其他住宿者造成严重困扰，或已
采取对本住宿设施的员⼯及其他住宿者造成严重困扰的⾔⾏时。 
（13）住宿者过去曾与本住宿设施或株式会社 PLAY&co 运营的住宿设施发⽣过纠纷时。   
 
第六条（住宿客的合同解除权）   
住宿客可向本住宿设施提出申请，解除住宿合同。 
２ 本住宿设施在住宿客⼈因⾃⾝责任导致解除住宿合同全部或部分（不包括根据第 3 条第
2 项规定，本住宿设施指定预付款⽀付期限并要求⽀付，且在⽀付前住宿客⼈解除住宿合同
的情况）时，将根据住宿合同申请时的取消政策收取违约⾦。但若本住宿设施同意第 4 条第
1 项的特别约定，则仅限于本住宿设施在同意该特别约定时，已向住宿客⼈告知解除住宿合
同时的违约⾦⽀付义务的情况。 
３ 本住宿设施在住宿客⼈未联系且在住宿当⽇ 23:00（若住宿合同中已明确约定预计到达
时间，则以该时间起 1 ⼩时后为准）仍未到达时，可视为住宿客⼈已解除住宿合同并进⾏相
应处理。 
 
第七条（本住宿设施的合同解除权）   
本住宿设施在下列情况下，有权解除住宿合同。   
（⼀）住宿客⼈被认定有违反法律法规、公共秩序或良好곽俗的⾏为，或被认定已实施此类



⾏为时。 
（2）住宿客⼈被认定符合以下⼀⾄三项情形时。   
⼀．黑社会组织、涉黑⼈员、涉黑⼈员或黑社会组织相关⼈员等反社会势⼒   

⼆．由黑社会组织或涉黑⼈员⽀配其业务活动的法⼈或其他团体   

三．法⼈中存在涉黑⼈员的董事 
（３）住宿客⼈对其他住宿客⼈造成严重骚扰的⾏为。此外，本住宿条款附则第２条规定的、
厚⽣劳动省公布的《旅馆业法》第５条第１项第２号（违法⾏为等）可能适⽤的具体事例
（包括住宿客⼈已先⾏实施的情况）也包括在内。 
（４）住宿客⼈为特定传染病患者等时。 
（５）住宿过程中发⽣暴⼒要求⾏为，或被要求承担超出合理范围的负担时（但住宿客⼈根
据《残疾⼈歧视消除法》第七条第⼆项或第⼋条第⼆项规定要求消除社会障碍的情况除外）。 
（６）住宿客⼈对本住宿设施提出的要求，其实施所伴随的负担过重，可能严重妨碍对其他
住宿客⼈提供住宿服务的，且该要求符合《旅馆业法施⾏规则》第５条之６的规定（本住宿
约款附则３条亦照原样记载）时，且该要求被重复提出时。 
（７）因天灾等不可抗⼒原因⽆法提供住宿服务时。 
（８）在禁⽌吸烟的场所吸烟、在卧室吸烟、破坏消防设备等，或未遵守本住宿设施张贴的
利⽤指南或本住宿设施员⼯说明的禁⽌事项时。 
（９）住宿者对本住宿设施员⼯及其他住宿客⼈进⾏辱骂、暴⼒、威胁、敲诈、欺诈⾏为，
或Ꝛ时间拘束本住宿设施员⼯，或妨碍本住宿设施员⼯业务等，被认定可能扰乱本住宿设施
内正常运营时。 
（10）住宿者在社交媒体服务（SNS）或论坛等平台上，对本住宿设施的员⼯及其他住宿客
⼈进⾏诽谤中伤，或发布与事实不符或带有恶意的内容时。 
（11）住宿者处于醉酒状态等，可能对本住宿设施的员⼯及其他住宿客⼈造成严重困扰，或
已采取对本住宿设施的员⼯及其他住宿客⼈造成严重困扰的⾔⾏时。 
（12）住宿者过去曾与本住宿设施或株式会社 PLAY&co 运营的住宿设施发⽣过纠纷时。   
（13）住宿者违反本住宿条款规定的事项时。   
２ 本住宿设施根据前项规定解除住宿合同时，已⽀付的住宿费⽤将不予退还。 
 
第⼋条（住宿登记） 
住宿客⼈需于住宿当⽇在本⼈住宿设施的前台完成以下事项的登记。 
（１）住宿客⼈的姓名、年龄、性别、住址、联系⽅式及职业。 
（２）对于外国⼈，需登记国籍、护照号码、⼊境地点及⼊境⽇期。此外，在办理⼊住⼿续
时，我们将对护照进⾏复印或电⼦保存。 
（３）其他本住宿设施认为必要的项⽬。   
２ 住宿客⼈如欲使⽤信⽤卡等⽀付第 12 条规定的费⽤，需在前项登记时提前出⽰相关证
件。 
 
第 9条（客房使⽤时间）   
住宿客⼈使⽤本住宿设施客房的时间为抵达⽇ 16:00 ⾄次⽇ 11:00。但连续住宿时，除抵达⽇
及出发⽇外，可全天使⽤。   
２ 本住宿设施可在不违反前项规定的情况下，应客⼈要求在规定时间外使⽤客房。此时将
收取下列追加费⽤。 



（1）如果您在离店当⽇上午 11:00 之后离开，我们将收取相当于⼀晚住宿费 50% 的额外费
⽤。 
（2） 如果您在离店当⽇中午 12:00 之后离开，我们将不收取上述第 1 款所述的额外费⽤，
但您将被收取相当于⼀晚住宿费的额外费⽤。 
 
第 10 条（遵守使⽤指南） 
住宿客⼈应遵守本住宿设施内张贴的使⽤指南，或本住宿设施员⼯说明的使⽤指南。 
 
第 11 条（营业时间） 
本住宿设施主要设施等的营业时间如下： 
按照第 9条规定的使⽤时间 
２．前项时间在必要且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可临时变更。变更时将通过适当⽅式通知。 
 
第 12 条（费⽤⽀付） 
住宿客⼈应⽀付的住宿费⽤等明细，以销售⽹站上公布的内容为准。 
２ 前项的住宿费⽤等⽀付时，若第 3 条规定的订⾦与住宿费⽤⽆法抵消且住宿费⽤较多，
则需使⽤本住宿设施认可的信⽤卡等，于住宿客⼈离店时或本住宿设施提出请求时，在前台
进⾏⽀付。此外，需⼀并结算第 9条规定的附加费⽤及第 18 条规定的赔偿⾦或违约⾦。 
３ 本住宿设施向住宿客⼈提供客房并使其可使⽤后，即使住宿客⼈⾃⾏决定不住宿，亦需
⽀付住宿费⽤。 
 
第 13 条（本住宿设施的责任）   
本住宿设施在履⾏住宿合同及与之相关的合同过程中，或因未履⾏该等合同⽽给住宿客⼈造
成损害时，应赔偿该损害。但若该损害系由下列本住宿设施不应承担责任的事由所致，则不
在此限。 
（１）本住宿设施在营业⽇期间，除连住客的客房或连住客的床单更换外，原则上每天进⾏
清洁及设施内安全检查。但若因其他住宿客⼈的破坏、污染、感染特定传染病、害虫、动物、
异味物品，或违反禁烟规定吸烟、发生火灾等情况，则不在此限。 
（２）⾃然灾害、⽕灾、暴动、停电、断⽔、公共燃⽓停⽌以及⾏政机关要求停业关闭的情
况。 
（３）对于⾷品（包括密封包装的⾷品、第三⽅提供的便当等，本住宿设施仅负责安排的物
品，或住宿客⼈⾃⾏携带的饮⾷品），因健康损害或⾷物中毒等情况。 
（４）其他⼀般认为不属于本住宿设施责任范围的情况。 
２．当住宿设施因前项第１号及第２号原因⽆法提供住宿时，仅退还⽆法提供住宿当⽇的住
宿费⽤，并按照下⼀条规定安排其他住宿设施。但安排的住宿设施的住宿费⽤由住宿客⼈承
担。 
３．本住宿设施仅在连住住宿客⼈提出要求时，以每 4 天⼀次的频率免费进⾏客房床单更换、
垃圾回收及洗漱⽤品更换。 
４．本住宿设施因卫⽣管理需要，可能对连住中的住宿客⼈房间进⾏清洁。清洁实施时，将
提前通知住宿客⼈并考虑其便利性。 
５．本住宿设施为应对⽕灾等突发情况，已投保旅馆赔偿责任保险。 
 
第 14 条（⽆法提供已订客房时的处理⽅式） 



当住宿设施⽆法提供已预订客房时，将征得住宿客⼈同意，尽可能安排其他同等条件的住宿
设施。此外，若需安排⾄其他住宿设施，且住宿客⼈于住宿开始当⽇亲临本住宿设施前台办
理⼿续并达成双⽅协议，本住宿设施将承担往返交通费⽤。 
２ 本住宿设施在⽆法按照前款规定安排其他住宿设施时，应向住宿客⼈⽀付相当于违约⾦
的补偿⾦，该补偿⾦可充当损害赔偿⾦。但若⽆法提供客房系因本住宿设施⽆过错所致，则
不⽀付补偿⾦。此外，对于社会通念上不适宜使⽤或过度升级的交通费⽤，本住宿设施亦不
予补偿。   
 
第 15 条（寄存物品等之处理） 
  本住宿设施不接受客⼈寄存现⾦及贵重物品。若本住宿设施在未事先确认寄存物品种类
及价值的情况下接受现⾦及贵重物品，发⽣遗失或损坏时，本住宿设施不承担责任。 
２ 若住宿客将物品寄存于本住宿设施前台，且因不可抗⼒导致物品丢失或损坏等损害时，
本住宿设施不承担责任，亦免除损害赔偿责任。 
３ 若住宿客携带⾄本住宿设施的物品因本住宿设施的故意或重⼤过失导致遗失或损坏等损
害，本住宿设施将予以赔偿。但若住宿客未事先明确告知物品种类及价格，本住宿设施仅在
存在故意或重⼤过失的情况下，以 5万⽇元为限进⾏赔偿。 
 
第 16 条（住宿客⼈的⾏李或随⾝物品的保管） 
仅在住宿客⼈提前联系本住宿设施并获得本住宿设施同意的情况下，若住宿客⼈的相关⾏李
在住宿前已送达本住宿设施，本住宿设施将负责保管，并在住宿客⼈办理⼊住⼿续时交还。
但若未事先联系且未经本住宿设施同意⽽送达的⾏李，以及因配送公司误送、配送延迟等原
因导致的⾏李丢失或损坏，本住宿设施概不负责。 
２ 住宿客退房后，若其⾏李或随⾝物品遗留在本住宿设施内，且所有者⾝份明确时，本住
宿设施将联系该所有者并遵循其指⽰。但若所有者未作出指⽰或所有者⾝份不明时，本住宿
设施将⾃发现之⽇起保管 7 天，之后将移交⾄最近的警察局。此外，如需寄送或处置，相关
费⽤由所有者承担。即使所有者明确放弃所有权，仍须就相关费⽤与本住宿设施结算。   
 
第 17 条（停鯲及停放⾃⾏鯲责任） 

住宿设施对于使⽤住宿设施期间汽鯲、摩托鯲或⾃⾏鯲的停放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 18 条（住宿客⼈的责任） 
若因住宿客⼈的故意或过失导致本住宿设施遭受损失，该住宿客⼈需向本住宿设施⽀付损失
赔偿⾦及违约⾦。此外，各款项并⾮相互排斥，⽽是涵盖所有适⽤情形。 
（１）在本住宿设施内、阳台及屋顶吸烟：违约⾦ 2万⽇元 
（２）在住宿设施内及设施内垃圾桶丢弃烟头：违约⾦ 2万⽇元   
（３）在厕所以外的地⽅⼩便或⼤便：违约⾦ 2万⽇元   
（４）在洗⼿间或浴室染发：违约⾦ 2万⽇元   
（５）携带宠物或动物⼊内：违约⾦ 2万⽇元   
（６）因呕吐或在设施内出⾎⽽造成设施内污损：违约⾦ 1万⽇元 
（７）钥匙遗失：普通钥匙违约⾦ 5000 ⽇元，特殊钥匙违约⾦ 3万⽇元，若补发费⽤超过违
约⾦，差额另行收取。   
（８）设备⽤品的破坏及损坏：恢复原状所需的费⽤（购买或维修费⽤）   



（９）客房或住宿床位的销售停⽌：按住宿停⽌期间的天数计算住宿费作为违约⾦。 
（10）本条各款所述情形或类似情形导致需进⾏常规清洁以外的清洁⼯作时：额外清洁费⽤
将与违约⾦分开计算，住宿者需承担⽀付义务。   
 
第 19条（本住宿设施内⾮住宿服务使⽤合同的拒绝或解除）   
本住宿设施在第 7 条第 1 项的所有条款中，将对象从仅限住宿客⼈改为包括住宿客⼈及本住
宿设施内⾮住宿服务使⽤者（以下简称“本设施服务使⽤者”）时，可拒绝签订⾮住宿服务使
⽤合同或解除该合同。 
 
第 20 条（互联⽹通信） 
  本住宿设施内互联⽹通信的使⽤，由本设施服务使⽤者⾃⾏承担责任。此外，因通信公
司原因或其他障碍，互联⽹通信可能在未通知的情况下中断或停⽌。   
２ 本设施服务使⽤者在使⽤互联⽹通信过程中，因通信中断或停⽌⽽遭受任何损害，均不
属于本住宿设施的过失所致，本住宿设施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３ 若本住宿设施内，本设施服务使⽤者因不当使⽤互联⽹通信，对本住宿设施及第三⽅造
成损害，需对该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第 21 条（针对客户骚扰的⾏为准则） 
若本住宿设施内发⽣本设施服务使⽤者实施的客户骚扰⾏为，将依据第 7 条及第 19条的规定
执⾏合同解除。此外，根据具体情况，我们将联系警⽅及律师等采取法律措施等严格应对。 
2. 前条所指的客户骚扰包括以下内容： 
（1）⾝体及精神上的攻击（殴打、伤害、威胁、诽谤、名誉损害、侮辱、辱骂） 
（２）威吓性、歧视性或性骚扰⾔⾏   
（３）要求提供未提供的服务或过度服务   
（４）⽆合理理由要求道歉   
（５）持续性、纠缠性或过度性⾔⾏（Ꝛ时间拘束、电话骚扰或滞留等） 
（６）对本住宿设施员⼯的跟踪⾏为及对个⼈的攻击   
（７）未经正当理由及同意进⾏的录⾳及录像   
（８）在社交媒体或论坛等平台上的诽谤中伤及虚假信息传播   
（９）过度讨价还价、⽆理由的商品交换及⾦钱赔偿要求   
（10）其他超出社会通念合理范围的攻击、要求及⾔⾏   
 
第 22 条（其他规定及责任范围） 
本住宿设施的其他规定及责任范围如下： 
（１）本住宿设施根据消防法规定，在馆内各处安装了⽕灾报警器。若因⽕灾或其他原因导
致报警器触发，馆内⼴播可能会响起。即使因馆内⼴播导致客⼈遭受损失，本住宿设施亦不
承担任何责任。 
（２）未 经许可，禁⽌在客房内或 馆 内进⾏以下⾏为。此类⾏为可能⾯临法律追究。 

⼀、 商业⽬的的摄影和录⾳： 使⽤任何设备（包括照⽚、视频、DVD 等）进⾏商业⽬的的

拍摄或录⾳。 

⼆、 未经授权的商业发布： 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将个⼈拍摄或录⾳的内容⽤于商业⽬的。 



三、 ⽹络传播： 在互联⽹或社交媒体上发布或直播上述未经授权的内容。 
（３）禁⽌在客房内与来馆客⼈会⾯。 
（４）除根据住宿条款第２条登记的住宿客⼈（包括同⾏者）外，禁⽌在客房内会⾯或让他
⼈住宿。 
（５）若本住宿设施代为接收寄送给客⼈的物品，对于该物品的灭失、损坏等，若⾮因本住
宿设施的过失所致，本住宿设施概不负责。 
（６）禁⽌以本住宿设施的地址作为居⺠登记的住所进⾏申请。此外，住宿证明将以“住宿证
明书”形式发放，不发放“居住证明书”。 
（７）若设有⾃助寄存空间，对于该区域发⽣的纠纷或事故，若⾮因本住宿设施的过失所致，
本住宿设施概不负责。 
（８）若住宿者违反本条款导致纠纷，本住宿设施的运营公司株式会社ＰＬＡＹ＆ｃｏ将记
录相关信息，并可能在今后拒绝该住宿者使⽤该公司运营的其他住宿设施。 
 
第 23 条（住宿条款的变更） 
本住宿条款可能进⾏变更。 
 
第 24 条（准拠法及管辖法院） 
本住宿设施与本设施服务使⽤者间之争议适⽤⽇本法律为准据法。此外，东京地⽅裁判所或
东京简易裁判所为第⼀审之合意管辖法院。 
 

附则 
 
附则第 1 条（本住宿设施员⼯应对） 
本住宿设施员⼯在与住宿客⼈进⾏交流时，将依据第 7 条、第 9条、第 12 条、第 13 条、第
14 条、第 15 条、第 16 条、第 18 条、第 22 条、附则第 2 条及其他相关条款进⾏应对。 
 
 
附则 2 条（厚⽣劳动省公布、造成骚扰的⾏为。原⽂照录） 
《旅馆业法》第 5 条第 1项第 2 号（违法⾏为等）可能适⽤的例。 
（⽆论何种情况，均包括试图住宿者处于醉酒状态的情况） 
 
（１）住宿者若对从业⼈员或其他住宿客⼈故意靠近并反复咳嗽、吐痰等，或对从业⼈员或
其他住宿客⼈进⾏抓挠或推搡等⾏为，可能构成暴⼒罪。 
 
（２）住宿者若出于妨碍旅馆、酒店业务的意图，对依据《法》第４条之２第１项要求合作
的从业⼈员⼤声辱骂，或以⽆需配合等理由⼤声叫嚣，或在其他住宿者在场时散布⾃⼰感染
特定传染病等谣⾔，迫使旅馆、酒店⽅⾯采取应对措施，从⽽妨碍旅馆、酒店业务的， 其他
以妨碍旅馆、酒店业务为⽬的，对从业⼈员⼤声辱骂等，迫使旅馆、酒店⽅⾯采取应对措施，
从⽽妨碍旅馆、酒店业务的情况，可能构成暴⼒妨碍业务罪。 
 
（３）住宿者在未获得从业⼈员或其他住宿客⼈同意的情况下，或在对⽅⽆法明确表⽰不同
意的情况下，利⽤其处于⽆法表⽰不同意的状态，实施猥亵⾏为的，可能构成不同意猥亵罪。 
 



（４）住宿者在公共场合故意暴露⾝体，使他⼈得以看鈷，可能构成公然猥亵罪或违反轻犯
罪法。 
 
（５）住宿者故意破坏或损坏设施内的物品或设备，可能构成器物损坏罪。 
 
（６）住宿者对从业⼈员说： “要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这家旅馆的负⾯评价”“要放⽕烧这家酒
店”等，对⽣命、⾝体、⾃由、名誉或财产造成具体危害的告知，可能构成恐吓罪。 
 
（７）住宿者对从业⼈员威胁称“如果不免除住宿费⽤，就要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这家旅馆的负
⾯评价”等，可能构成敲诈未遂罪。 
 
（８）住宿者对从业⼈员威胁称将对⽣命、⾝体、⾃由、名誉或财产造成危害，或使⽤暴⼒
迫使其下跪等，可能构成强迫罪。 
 
（９）住宿者在不特定多数⼈⾯前对从业⼈员使⽤“笨蛋”“丑⼋怪”等侮辱性⾔辞，可能构成
侮辱罪。 
 
（10）住宿者对其他住宿者使⽤极端粗鲁或暴⼒⾔⾏造成骚扰的，可能构成轻犯罪法违反。 
 
（11）住宿者虚报⼈数住宿或未在期限内⽀付住宿费的，可能构成诈骗罪。 
 
附则第三条（《旅馆业法施⾏规则》第五条之六。原⽂照录）   
根据《旅馆业法》第五条第⼀项第三号，厚⽣劳动省令所规定的，是指符合下列各号之⼀，
且可能严重妨碍向其他住宿者提供住宿相关服务的事项。 
 
（１）要求降低住宿费⽤或其他难以实现的内容（不包括根据《消除以障碍为由的住宿歧视
促进法》（平成⼆⼗五年法律第六⼗五号）第⼆条第⼆项规定要求消除社会障碍的情况） 
 
（2）包含粗暴或暴⼒⾔⾏等对从业⼈员⾝⼼造成负担的⾔⾏（因经营者对拟住宿者实施
《消除以残疾为由的歧视促进法》第⼋条第⼀项规定的不当歧视性对待，或其他具有同等合
理理由的情况除外）的要求，且该要求导致接待该要求者所需的劳⼒超过通常必要程度的。   
 
附则第四条（桑拿房使⽤时的禁⽌携带物品及检查事项） 
在本住宿场所使⽤桑拿房时，禁⽌下列⾏为： 
 
（1）在桑拿房或休息区等场所吸烟。 
这包括⾹烟、加热烟草制品、电⼦烟、⽔烟及其他类似吸烟器具和易燃物品。 
 
（2）在桑拿房内悬挂或放置泳⾐、⽑⼱或其他易燃物品。 
 
（3）携带、使⽤或存放可能因发热、点燃或着⽕⽽引发⽕灾的物品，例如电池、电器设备
或喷雾剂。 
 



（4）使⽤住宿场所指定或提供的⾹氛以外的⾹氛。 
 
2. 如发现违反前款所列任何禁⽌⾏为，住宿场所有权处以罚款并拒绝客⼈再次使⽤该设施。 
 
3. 住宿⽅对因各段落所列禁⽌⾏为或类似不当使⽤⽽引起的⽕灾、事故、损坏等不承担任何
责任。 


